荔安办〔2024〕34号

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莆田市荔城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23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考核巡查有关情况的通报

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根据《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23年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目标责任的通知》（荔政综〔2023〕82号）要求，区安办、区消安办对各责任单位2023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巡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主要成效

2023年，各镇街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重大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6起、比增1起，死亡2人、比降1人，受伤5人、比增3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实现“三连降”。全区安全生产风险指数位列全省第二。
    （一）安全责任不断压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共组织召开专题会议27场次，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上级重要指示批示、会议和文件等有关精神，定期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镇街各部门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考核评价重要内容。区安办建立安全生产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综合运用考核巡查、约谈提醒、警示通报、挂牌督办等手段，推动各镇街各部门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二）专项行动扎实推进。聚焦“两个提升”，扎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共抽查检查企业2960家次，帮扶指导重点企业4142家次，排查重大隐患205条、已整改204条。完成海上搜救分中心和水上搜救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打造“五化”餐饮场所用气安全街、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区、“全生命周期”消防宣传工作试点等重点任务。开展工贸企业“明底数、除隐患、遏事故”百日攻坚行动，并在全市各县区进行推广。
（三）监管执法日益精进。保持安全生产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汇编了27个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举办执法培训991人次，立案242件、行政处罚356.629元，查封110家，关闭取缔14家，“一案双罚”8次，公布典型执法案例15个。消防部门共检查单位1650家，予以行政处罚54家、处罚金额55.565万元，临时查封10处，责令“三停”9家。全区应急系统共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执法323次，予以行政处罚121起、处罚金额136.2万元，处罚率37.5%，应急行政执法“三数一率”连续三年位列全市前茅。
（四）基层基础逐步夯实。实施“五个一百”公共安全保障提升工程，建成1个安全文化示范场所（莆田九中安全文化主题校园）及配套项目。完成“四个一”改造的2235家，表下线改造的180家，并已通过区政府联合验收。开展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共实施农村公路沿线安保设施提升7.313公里、危桥改造2座。在全市率先试行“农房附加临时安置费用补助保险”，共为全区34118户农户进行了投保。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区安全生产工作仍有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一）安全形势不容乐观。2023年事故起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双上升，一些时段事故集中多发，部分镇街事故同比上升，道路交通行业领域事故仍然较多，火灾隐患存量较大，共发生火灾614起。

（二）责任落实有所欠缺。部分单位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上级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不够到位，领导干部责任落实还有差距。如，镇海街道，区民政局等单位未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和上级会议精神。又如，黄石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等单位部分班子成员未带队开展督导检查，年度述职报告未体现安全生产履职情况。
（三）排查整治亟待加强。部分单位开展帮扶指导和执法培训力度不大，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数量不多、质量不高，问题隐患未闭环管理。如，北高镇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领导未深入企业宣讲专项行动，区民宗局、发改局未开展重大隐患专题培训。区卫健局、教育局问题隐患未闭环。全区“三合一”排查整治数量较少，与实际存量严重不符。
（四）执法效能仍需提升。部分单位行政执法不够精准有力，对重大事故隐患执法不严，发现问题多、立案起数少、检查处罚率偏低，个别镇街消防执法赋权工作开展不够主动有力。如，全区各单位排查重大事故隐患98条，仅依法予以行政处罚17条（其中区应急局予以行政处罚16条，区交警大队予以行政处罚1条），大部分单位重大事故隐患以限期整改替代执法处罚。又如，黄石镇未开展消防赋权执法。

（五）重点工作推进不力。部分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安全生产日”、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和重大事故隐患专项行动信息报送等工作开展不均衡。如，区商务局、工艺城10月份安全生产日开展情况材料缺失。又如，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运输局、鞋服城等单位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再如，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等单位未及时准确规范报送专项行动相关数据。

（六）基层建设还有差距。部分单位消防基础建设推进力度不足，应急预案、演练和队伍建设等应急基层管理体系不完善。如，北高镇小型消防站未投入使用。又如，拱辰街道、区住建局、区工信局等未见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和应急救援队伍相关材料。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健全完善责任体系。建立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清单和部门工作职责清单，推动企业完善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抓住安全生产主要矛盾、关键环节、重大风险，采取针对性措施靶向治理。及时定期提醒区分管领导组织专题会商研判，带队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和宣传教育。坚持多约谈、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曝光，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小治理单元和最后责任主体。
（二）全面深化专项行动。紧盯交通运输、渔业船舶、旅游、文物保护、消防、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农业机械、水利和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开展治本攻坚十大行动和二十九项工作任务，深入开展海上安全、文物保护、电动自行车、消防、道路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建立信息汇总、动态研判、晒晾通报、督导检查机制，严格跟踪问效，确保重点年度任务目标高效完成。
（三）持续加强监管执法。结合“党建引领、夯基惠民”工程，充分利用“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大数据平台和省数字应急综合应用平台，全面推进“四个清单”数字化管理，强化大数据分析，突出执法重点，大力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效能。落实安全生产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法采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行业禁入、“一案双罚”等措施，加大严重违法行为曝光力度。
（四）深入开展宣教活动。面向社会开展全覆盖、多形式的宣传教育，加强正反两面典型宣传，及时曝光违法违规行动、典型执法案例等，加大举报奖励宣传力度，充分调动群众主动性和积极性，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日活动和应急演练，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普及安全知识，提高自我防护和自救能力。
附件：1、各镇街问题和隐患清单

2、各单列考核单位问题和隐患清单

莆田市荔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莆田市荔城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5月15日

附件1

各镇街问题和隐患清单

	责任单位
	问题单位
	安全问题清单
	消防安全问题清单

	西天尾镇
	西天尾镇人民

政府
	1.2023年度辖区内没有企业实现安标化达标升级。

2.燃气排查基本无隐患，建议定期邀请第三方参与检查。

3.部分会议记录应把手写复印出来，不要用打印代表两委会的会议记录。
	经营性自建房台账全部没有隐患。

	黄石镇
	黄石镇人民政府
	1.未制定辖区内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方案，仅转发。

2.镇街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未到企业宣讲专项行动方案。

3.2023年度辖区内没有企业实现安标化达标升级；没有新增安标化达标企业。

4.未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
	1.消防安全委员会议有照片无记录。

2.“全生命周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未全覆盖。

3.赋权执法0起。

	新度镇
	新度镇人民政府
	1.未见重大事故隐患相关佐证材料。

2.2023年度辖区内没有企业实现安标化达标升级的；没有新增安标化达标企业。

3.部分上级会议精神未传达部署，如：6.22收听收看全省、全市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暨全区安全防范工作紧急会议。
	1.未制定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2.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宣传教育覆盖率未100%。

3.未建立四类场所问题清单。

4.城镇燃气专项整治材料不全。

	北高镇
	北高镇人民政府
	1.未制定辖区内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方案，仅转发。

2.部分事故指示批示精神未学习传达部署，如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露天煤矿坍塌事故。

3.部分上级会议精神未传达部署，如：荔城区2023年安全生产暨消防禁燃工作会议。

4.未见部分行业分管领导检查安全工作，如：住建、道安。

5.镇街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未到企业宣讲专项行动方案。

6.未集中对监管执法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
	1.小型消防站未投入使用。

2.“全生命周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未完成。

	镇海街道办事处
	镇海街道办事处
	1.未重点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执法检查事项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2.2023年度辖区内没有企业实现安标化达标升级；没有新增安标化达标企业。

3.部分事故指示批示精神未学习传达部署，如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

4.部分上级会议精神未传达部署，如：12月6日收听收看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暨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5.未见隐患排查四个清单。
	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宣传教育覆盖率未100%。

	拱辰街道办事处
	拱辰街道办事处
	1.未重点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执法检查事项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2.2023年度辖区内没有企业实现安标化达标升级；没有新增安标化达标企业。

3.未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总结评估不规范。
	1.政府专题会议没有第三季度。

2.没有建立餐饮场所燃气台账。

3.未建立自建房底册，未列出问题隐患和整改清单。

4.存在的隐患没有闭环管理。


附件2
各单列考核单位问题和隐患清单

	被考核单位
	安全问题清单
	消防安全问题清单

	黄石工业园
	1.未传达学习上级季度会议精神。
2.对本系统监管执法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场次（5次）不足。

3.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区住建局
	未督促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未制定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方案，未打造行业标杆单位。

2.未开展“全生命周期”工作落实督导工作。

	区公安分局
	无
	未开展“全生命周期”工作落实督导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
	缺少组织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北京长峰医院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批示材料。
	1.未纳入考评及通报考评结果。

2.未督促推进隐患整改并形成闭环。

3.未开展“全生命周期”工作落实督导工作。

	区城管执法局
	1.领导调研检查材料不规范。

2.安全生产日活动方案过于简单。
	未开展“全生命周期”工作落实督导工作。

	区民宗局
	1.专题培训未见重点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内容。

2.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3.未见应急救援队伍相关材料。
	未开展“全生命周期”工作落实督导工作。

	区工信局
	应急演练未见方案和小结。
	无

	区卫健局
	7月份“四个清单未闭环管理”。
	无

	区民政局
	1.缺少组织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露天煤矿坍塌事故、中国籍远洋渔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重要指示批示材料。

2.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无

	区市场监管局
	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未开展“全生命周期”工作落实督导工作。

	区商务局
	1.对本系统监管执法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场次（3次）不足。
2.缺少10月份安全生产日开展情况材料。
	无

	区文旅局
	未制定文化市场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定级办法。
	未通报考评结果。

	区发改局
	1.未及时传达学习季度会议精神。

2.未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

3.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区教育局
	1.未及时传达学习季度会议精神。

2.11月份的“四个清单”未闭环管理。
	未开展“全生命周期”工作落实督导工作。

	区交警大队
	1.对本系统监管执法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场次（6次）不足。

2.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区消防救援

大队
	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区交通运输局
	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鞋服城
	1.未见会议记录，以会议纪要代替会议记录。

2.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工艺城
	1.未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

2.未重点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内容。

3.缺少10月份安全生产日开展情况材料。

4.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区供销社
	缺少组织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中国籍远洋渔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重要指示批示材料。
	无

	区生态环境局
	1.会议记录未见第二季度会议材料。
2.领导调研检查材料不规范。
3.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述职报告材料不足。
4.未见安全生产权责清单。

5.“四个清单”台账不全。

6.未建立重点行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无



抄送：市安办，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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